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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2024 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

转移支付

2024年，官渡区共计收到上级补助收入 36.04亿元，

增长 44.24%，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6.63亿元（含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49亿元），增长 17.43%、占

46.14%；专项转移支付 13.07亿元，增长 152.93%、占

36.27%；返还性收入 6.34亿元，同比增长 12.10%、占

17.59%。

举借债务

截止 2024 年底，官渡区政府债务年末余额 114.6 亿

元，低于核定的限额 116.95亿元，官渡区政府债务余额

均控制在法定限额内。2024 年，官渡区共发行地方政府

再融资专项债券 13.21亿元，主要用于置换存量债务 2.41

亿元、偿还棚改专项债券到期本金 10.8 亿元，再融资专

项债券重点用于道路建设、新建学校、棚户区改造等项

目。



基层三保

官渡区全面落实“三保”主体责任，为兜牢“三保”底

线，一是确保“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强调

工资和民生资金优先支付，在“三保”支出未落实前，除应

急支出外，不得支出其他事项。二是继续加强完善以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三保”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通过三保”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集中领导、统一部署、综合协调，形成一点

多线成面的格局，强化信息共享、任务分配、提高执行

效率。三是科学统筹库款安排，优先保障“三保”支出需求，

密切关注财政收支运行情况，做好财政收入预测、预算

支出资金需求预计，掌握债券资金兑付计划安排，确保“三

保”支出按时、足额落实。及时向上级申请资金调度，严

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规定拨付资金，严禁无预算、超预

算拨款，积极防范“三保”支付风险。四是进一步完善“三

保”保障制度。2024年我区严格落实各项“三保”政策，从

制度上全面规范官渡区“三保”保障工作，确保“三保”保障

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024年官渡区“三保”支出 27.57

亿元，全年“三保”执行情况较好，均已足额保障到位，未

发生“三保”风险。



绩效管理

官渡区财政局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夯

实绩效管理对财政资金使用聚力增效的基础作用。

一、强化绩效事前监督，有序开展目标审核及事前

评估。2024年按照既定程序和要求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

审核，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在预算编制期间选取 13个社

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开展重点绩效事前评估，将事前管理

结果运用到项目入库、资金安排等预算编制环节，并为

后续的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提供参考。

二、强化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加强事中监控纠偏。

2024年组织全区预算单位分四季度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

绩效监控数据申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促进绩

效目标如期实现。

三、督促绩效自评，加强财政再评价。组织全区预

算单位开展全覆盖部门自评。并在自评基础上选取 20个

项目支出进行财政重点绩效再评价，涉及资金规模 2.33

亿元，涵盖应急管理、五经普专项、市政建设、基本公

共服务等领域，对绩效评价结果及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信

息公开，并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资金分配提供的

重要依据。


